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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4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井食品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31 

 

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暨收购厦门安井冻品先生 

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：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有限公司。 

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安井食品”）计划向

倪如铁、周锦亚收购其二人合计持有的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冻品先生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3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收购”）。本次

股权转让款合计为 2,030万元，并将根据冻品先生 2023、2024年净利润情况有

条件的分三期支付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对冻品先生的持股比例将从 70%上

升至 100%，冻品先生将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为全资子公司。 

 风险提示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冻品先生工商注册登记变更尚未完成；

收购款将根据标的公司未来净利润情况分期支付，对外投资实施进展及收购资

金支付进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及签订相关协议概述 

2020 年 10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开展相关业务的议案》，设立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

有限公司并于当日与倪如铁、周锦亚签订了相关协议，约定各方共同投资并运营

冻品先生的相关事项。 

为进一步整合资源、全面赋能冻品先生拓展业务，提升安井食品在预制菜领

域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，公司计划使用 2030万元收购倪如铁、周锦亚所持有

的冻品先生合计 30%的股权,其中向倪如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1,184.2 万元，

向周锦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845.8万元。 



2 

按照本次股权收购前的工商登记信息，冻品先生注册资本为 5,000 万元，其

中安井食品持有 70%的股权；倪如铁持有 17.5%的股权；周锦亚持有 12.5%的股

权。本次股权收购后，安井食品将持有冻品先生 100%股权。 

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并于同日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此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名称：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20年 11月 18日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伍仟万元整 

（四）营业期限：长期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刘鸣鸣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供应链管理服务；销售代理；国内贸易代理；

采购代理服务；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生产线管理服务；水产

品批发；农副产品销售；水产品零售；水产品收购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食用农产

品初加工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豆及薯类销售；谷物销售；

鲜肉批发；鲜蛋批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软件开发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；包装服务；新鲜

蔬菜批发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

可项目：食品互联网销售（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货物进出口；检验检测服务；食

品生产；食品互联网销售；食品经营（销售散装食品）；粮食加工食品生产；食

品经营；食品经营（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保健食品销售；城市配送运输服务（不

含危险货物）；进出口代理；互联网信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。 

  

三、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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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安井食品，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2007054909195，法定代表人为刘鸣鸣。 

乙方 1：倪如铁，中国公民，身份证号为：3526**************。 

乙方 2：周锦亚，中国公民，身份证号为：4130**************。 

乙方 1和乙方 2合称为乙方。 

2、交易内容及相关约定 

各方协商同意，参考标的公司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审定的净资产值，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

2,030万元（大写：贰仟零叁拾万元），即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合计股权转让款

为 2,030 万元（以下简称“股权转让款”），其中甲方应向乙方 1支付的股权转

让款为 1,184.2万元，甲方应向乙方 2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845.8万元。 

股权转让款将分三期进行支付，每一期甲方均按照乙方 1和乙方 2在冻品先

生的持股比例分别支付。第一期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股权

转让款之 33%，即 669.9 万元。第二期：如标的公司 2023年度的净利润（经甲

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，下同）不低于 2021年净利润的 50%，则甲方于上

述审定数据出具之日起 7日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 33%，即 669.9 万元；如标

的公司 2023年度净利润未达到 2021年净利润的 50%，则甲方有权暂停支付第二

期、第三期股权转让款，届时各方将另行协商付款条件。第三期：如标的公司

2024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 2021年净利润的 50%，则甲方于上述审定数据出具之

日起 7日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 34%，即 690.2万元；如标的公司 2024年度

净利润未达到 2021 年净利润的 50%，则甲方有权暂停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，

届时各方将另行协商付款条件。 

乙方同意，甲方依照本协议第 2.3条的约定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30日

内，配合并促使冻品先生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工商变更登记

完成后，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%股权。 

本协议于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股权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、全

面赋能冻品先生拓展业务，提升安井在预制菜领域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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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公司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；

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冻品先生工商注册登记的变更尚未完成；收购款将根据

标的公司净利润情况分期支付，对外投资实施进展及收购资金支付进度存在不确

定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 日 


